
110-2選課輔導說明會

111.6.15(三)10:30

meet.google.com/mks-mwbh-thk



**6/18(六)23:59前
請上校務系統填寫教學評量問卷
未填答者無法進行【初選】

校務系統--【教務】系統--問卷調查--填寫問卷
(每個科目都要填寫)

學系透過問卷調查來瞭解上課情形，
敬請如實填答，勿隨意點選，

若有意見，請具體填寫在第1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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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時間(預計)
8/24 (三)09:00~8/28 (日)23:59

開學★加退選時間
9/12 (一)09:00~9/17 (六)23:59

校務系統-選課系統-線上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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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網-

選課說明網址

https://music.au.edu.t

w/p/406-1034-

61363.php?Lang=zh-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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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及
系統操作說明

https://music.au.edu.t

w/p/406-1034-

64771,r110683.php?

Lang=zh-tw

https://music.au.edu.tw/p/406-1034-61363.php?Lang=zh-tw
https://music.au.edu.tw/p/406-1034-64771,r110683.php?Lang=zh-tw


Coming soon…



四年規劃表（以升大二為例）

https://music.au.edu.tw/p/406-1034-76818.php?Lang=zh-tw

◆ 請先到系網下載 (110學年度)的課程規劃表
◆ 請依自己的組別（行政管理組或演奏教學組）

核對確認必須修習哪些課程方可畢業，再來
選課。

◆ 若有不及格的必修課程，四年內請自行加選
補修。

◆ 通識選修或許多選修課都不會列在四年課程
規劃表裡。要自己另外加選。

四年課程規劃表下載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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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usic.au.edu.tw/p/406-1034-76818.php?Lang=zh-tw


課程規劃重要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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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停開 新增課程 內容

「行政實習I~ VIII」⛔️
大一~大四, 2組共同必修

音樂會實務
I~VIII

大一上下 I、II、大二上下 III, IV

大三上下V, VI、大四上下VII, VIII

◆班音／年度音樂會

◆校內實習

◆學習護照（講座／系會／音樂會）

「演奏實習I~IV」⛔️

「專題討論I~VI(學習護照)」⛔️

⚠️以上停開課程以前年度不及格者：補修須以「音樂會實務I~VIII」抵修

舉例說明：

110學年度小明大一，不小心…

行政實習I 不及格
專題討論I 不及格

111學年度時小明升大二（111上-必修大二音樂會實務III）

◆為了補「行政實習I」，須再加選大一「音樂會實務I」
（意思是要參加2個班的班音等執行相關內容）

◆為了補「專題討論I」，於大一下學期加選「音樂會實務
II」（意思是下學期還要再修2個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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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起 新增課程 重點執行內容

「行政實習I~ VIII」

⛔️停開

大四必修新增

實務實習
I, II

上下學期各1學分

111學年度起學生實務實習須符合教育部相關規定。

依據「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行政管理組學生實務實習辦
法」執行實務實習相關事項。重點截錄如下：

1.學生須修畢行政管理組大一必修課程後方可進行「校外實
習」相關內容。

2.校外實習時數：160小時。

3.學生須於校外實習前提出申請。

4.須於校外實習前與實習機構簽訂合約。

5.實習期間須加保勞工保險或學生實習團體意外險。

6.學期中的實習活動，不得與修課時間重疊。

7.實習結束後，須繳交實習報告 (至少2000字)。

其餘事項，請詳閱系網公告之辦法與相關表單。

行政組實務實習-新制





畢業學分數130

必修

校訂共同必修 16

通識必修 6

系共同必修 20

系共同必選 12~20

組必修 30~32

選修

通識選修 8

校訂選修 10

選修18~28
A.另一組之必修課
B.音樂系每學期開設的選修課
程
C.任何外系的專業課程

• 必修課程只可下修，不可上修。
• 行政管理組須完成實習辦法規定之實習時數。



以110學年度為例，各項目畢業須修習之學分數，以及所屬課程列舉。

項
目

校
必修

通識
必修

通識
選修

系共同
必修

系
必選

組
必修

校訂
選修

其他
選修

畢業
學分
數
至少

學
分

16 6 8 20 12~20
演奏組32 10 18~26

130

行政組30 10 20~28

課
程
列
舉

英語、
本國語
文、資
訊素
養…

文學與
藝術、
自然永
續概論、
法律與
生活..

通識選修課
程不會列在
四年課規裡
面。總共須
修習8學分，
本系屬人文
學院，至少
需修1科自然
科學類、1科
社會科學類，
其餘2科目則
可於四大類
任選。

音樂基礎訓
練、西洋音
樂史、樂器
學、中國音
樂史….

合唱
合奏(管樂團)

合奏(弦樂團)

合奏(管弦樂團)

依主副修樂器
分配樂團，每
位同學的系必
選學分數會有
不同。

演奏組：幼兒
音樂教學法、
主修、音樂理
論I～VI、指揮
法…

行政組：藝術
行政概論與實
務探討、音樂
行銷學、媒體
關係與策略…

自己組別四年規劃表
內的必修課、通識必
修、通識選修以外的
課程，皆屬校訂選修。

他系的必選修課、另
一組的必修課、系上
開設的選修課，皆屬
校訂選修課。

註：英文檢定未通過
者，須加選英文檢定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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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0學分或不計入畢業學分但必修才可畢業

服務教育I,II、體育I~IV、專題討論I~II、
行政實習I~II(行政組)、演奏實習I (演奏組)、音樂會實務III~VIII



選課提醒
• 電算中心會協助匯入大部份的必修課程，但仍請務必核對

四年規劃表，確認必修課是否有列入、或匯入之課程是否

正確。

• 合唱或合奏樂團、主副修授課老師請自行選課。

• 分配到弦樂團者須再加選「合奏-管弦樂團」

• 主修(三)樂器-教師姓名、副修(三)樂器-教師姓名

• 請於大班課課表確定後，與你的主副修老師聯絡，以協調

上課時間（須避開大班課時間）。

• (三)10:00-12:00系共時間不可選課

• 請確認是否有加選到「音樂會實務」

請核對組別、數字、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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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提醒

• 英文請依學校分到的班別上課，英語
有分入門、基礎、進階３個等級。

若大一分到的是英語語訓「基礎」，則
大二修習仍須為基礎班。
若須重修，選課請務必選同一個等級的
英語課，否則學分將不認列。

• 星期三第３、４節是全系共同時間，
該時段請勿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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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實務—仍有學習護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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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學習護照卡】
同學須參與系上師生大會、
大掃除、班級音樂會、聆聽
系上主辦之活動／講座／音
樂會，以及自行聆聽音樂會
（須有審查機制場地所舉辦
的音樂會），音樂會後二週
內攜帶攜帶票根及節目單至
系辦核章。

詳細計分方式
開學公佈



111-1-選修課

• 電腦音樂製作與應用 (范立平)

• 音樂專題研究VII (莊效文)

• 管絃樂法(莊效文)

• 音樂演奏法I (鄭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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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選課說明問卷
https://forms.gle/Lx2VzdqPpYUDvbhC8

16

https://forms.gle/Lx2VzdqPpYUDvbhC8


近期重要事件提醒

*請隨時留意Facebook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系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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